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中央编办发〔2016)3 号 

中央编办关于开展机关、编办直接管理 

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赋码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编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编办： 

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 号）要

求，现就机关、编办直接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以下简称“群

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任务 

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机构编制部门启动机关、群团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以下简称“统一代码”）赋码工作，为机关、群团发放统一 



式样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并于 2017 年底前完成全国各级

机关、群团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初始发放工作。（证书式样

及印制要求见附件 1) 

职责分工 

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各级编办负责本级机关、群团的赋码工

作。中央编办决定由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承担中央国家机 

关、中央编办直接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的赋码工作，赋码发证

时使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专用 

章”。 

工作事项 

"I赋码及证书发放。机关、群团在申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办

理刊载事项变更时，按照相关服务指南填写表格、加盖公章并提交 

相关证明材料。赋码机关接受申请单位材料并核对后，对符合要

求的机关、群团赋码并发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详见附件 

2、 3) 

2、简化初始发证程序。已有《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的机关、群

团，证书刊载信息无变更的，持《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提交《机关、 

群团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申领表》，申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书》；证书刊载信息有变更的，持《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按变更后

的信息填写并提交《机关、群团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申领表》 

及需要变更信息的相关证明，申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3、数据管理与信息共享。中央编办网上赋码系统为各级编办

提供实时赋码、证书打印、数据管理等服务。地方自行研发赋码系 

统的，须按照中央编办的赋码管理标准和要求，每个工作日定时向

中央编办传送信息，并做好实时传送准备工作。全国机关、群团的 



统一代码信息由中央编办向全国统一信用信息交换平台传送。 

四、工作要求 

各级编办要高度重视机关、群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工作。 

要切实加强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做好宣传指导及信息公开。要制

定工作计划，主动与有关单位衔接，提供高效优质服务，方便办事

单位，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证书发放和数据传送等工作。要

做好相关业务培训。 

请按照中央编办《机关、群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培训工作安

排》抓紧组织报名参训。（详见附件 4) 

附件：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式样及印制要求 

2.《机关、群团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申领表》及服务

指南 

3.《机关、群团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信息变更申请

表》及服务指南 

4．机关、群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培训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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